
宜蘭縣110年第2次早期療育工作推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0年12月6日（星期一）上午10時

地點：本府204會議室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林主任委員姿妙（林副主任委員茂盛代）     紀錄：方奕淳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項次一（詳會議手冊第3頁）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項次二（詳會議手冊第3頁）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項次三（詳會議手冊第3頁）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項次四（詳會議手冊第3頁）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項次五（詳會議手冊第3頁）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項次六（詳會議手冊第3頁）

    主席裁示：同意解除列管。

參、報告事項

一、 本府各相關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略)

李委員昭儀：

1.請說明有關會議資料中活動彙整之篩檢辦理方式及內容。

2.在通報中心於陽大、聖母醫院提供駐點及諮詢服務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大致有哪些。

3.有關伊甸早療個管之結案個案中，改善的問題為何？

4.有關會議資料部分，如通報來源或其他相關質性說明，以往有呈現於會

議資料中，建議社會處於資料彙整時應保持一致性。

5.另有關疫情部分，雖早療服務較難完全以視訊提供服務，但仍需思考未來

應對方式，建議社會處研擬提供運用視訊方式的協助或替代方法。

廖委員岱珊：

1.有關早期療育服務個案中，是否有部分為身心障礙者、脆弱家庭等特殊

需求家庭，是否可於會議資料中呈現，以利相關業務宣導及推動。

2.另資源連結部分，除療育資源外，可在資料中呈現連結何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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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早療個管中心及聽語訓練中心可補充開、結案原因說明。

張委員竣傑：

1.有關業務執行困境部分，今年度各單位皆因疫情有些許影響並有相對應

策略，想瞭解採取該對應策略後與原先目標是否有差異。

2.因疫情具不確定性，假設明年度疫情未緩解，或又再面臨三級、甚至四

級警戒時，是否有可因應的做法可供參考，提前預做準備。

楊委員玲芳：

1.有關通報來源部分，建議可於通報中心成果中呈現、說明通報來源為何(

如家長或醫療院所)，以瞭解宣導成效；另服務案件中，因應近年托育嬰

、居托及親子館皆因政策有所推展，建議可分析0至3歲及3歲以上的案件

，並據以作為服務推動之參考依據。

2.有關通報中心及個管中心結案指標中之逾齡、入小學(轉銜服務)部分，

在服務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及與教育端資源合作上是否有困境或需協助

部分，亦可瞭解思考有關通報中心辦理轉銜會議與教育資源是如何合作

的。

社會處回應：

1.有關早療個案脆弱家庭部分，後續將與社福中心瞭解及分析相關案件。

2.有關開結案原因分析，將於下次會議中補充說明。

3.服務單位皆因疫情衍生新興服務方式，如視訊、數位化服務等，後續將

建立服務模式，以作為未來應對疫情之工作方法。

4.關於通報來源部分，將分析係家長、托嬰中心或醫療院所等單位通報，

並作為後續業務推動參考。

5.有關逾齡入小學部分，確實非為結案，入小學後之特教部分方為學習的

開始，將再與教育處瞭解有關該類型案件是否有需協助的部分。

6.未來將注重會議彙整之準確性及品質，並參照委員意見呈現資料。

通報中心回應：

1.有關療育服務駐點於醫院部分，醫院會提供家庭的療育情形(如家長是否

穩定帶孩子進行療育)或是否有其他需協助情事使社工知悉，以即時提供

協助，另時有療育補助資料缺件情形，為使家庭便利取得資訊亦會提供

LINE作為聯繫窗口，以利解決問題。

2.關於通報來源部分，仍以第三方通報為主，主要為家長多會先諮詢瞭解

早療資訊，但可能因擔心會有標籤化之虞，故未自行通報，大多需等到

經醫療評估確定後，才會接受醫院通報。

3.因應疫情，中心與民間企業結合辦理宣導，以打卡、有獎徵答方式辦理

相關宣導服務，避免民眾對於早療之刻板印象。

4.有關轉銜部分，通報中心因人力部分無法逐案參與轉銜會議，但仍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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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因應家長需求提供協助，另建議教育端可即時提供相關案件較完整

的資訊，以提供完整服務。

個管中心回應：

1.有關篩檢場次及人數部分，因有固定每週四駐點於三星衛生所，且平時

會至社區及與親子館合作，故篩檢場次較多。

2.另有關問題改善部分，主要為教養功能提升及社福資源穩定使用，社工

會評估穩定達三個月以上後，方列為結案案件。

教育處回應：

1.在召開優先入學說明會時，會邀請通報中心及個管中心同仁與會，另在召開

鑑定會議時，亦會邀請兩中心之案件主責社工參加會議，並於會議中補充案

件之相關資訊，以使鑑定會議完整瞭解資訊。

2.針對放棄優先入園個案，將會把相關案件資訊提供給巡迴老師，巡迴老師於

巡迴至案件所在學校時，會瞭解當初未接受特教管道入學學生之適應情形，

若有需協助時，亦會與園所溝通，是否使家長再度轉介即時提供特教服務。

3.另有關相關轉銜會議公文部分，皆會在會前發公文與各單位，將於會後與通

報中心瞭解有關公文發送期程事宜。

決　　定：

1.有關資料資料部分，請依委員建議彙整及呈現。

2.請社會處建立未來疫情二級警戒之服務模式。

(二)教育處工作報告：(略)

決　　定：洽悉。

(三)警察局工作報告：(略)

決　　定：洽悉。

(四)衛生局工作報告：(略)

李委員昭儀：

1.有關壯圍早療復健中心之結案數計有16案，請問結案原因為何，請補充

說明結案標準。

2.有關0至6歲兒童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統計表，居家服務部分涵蓋何種服務

，例如復能或喘息，請補充說明。

張委員竣傑：

有關居家服務部分(如BA碼或C碼等)是否可分析出6歲以下的使用情形。

楊委員逸群：

針對居家服務之服務人次與服務人數部分，請再說明服務的頻率。

衛生局回應：

1.有關結案部分，為達到預期目標及已達6歲學齡期，故列為結案。

2.居家服務部分，為提供家庭衛教及教導輔具使用；未來亦再分析居家服務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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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

3.有關服務人次及人數部分，將向委辦單位確認相關數據，並於會後提供予各委

員知悉。

決　　定：

1.有關會議資料部分，請依委員建議列入下次會議報告。

2.另有關服務人次及人數部分，請於會後將相關資料提供予委員。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

楊委員逸群：

有關本縣早期療育服務，社會處及衛生局網站僅有簡易說明，無法使有需求

家庭能瞭解相關服務，另於網站上亦無相關篩檢工具可供使用，建議可建置相

關資源入口網及提供線上篩檢工具供家長使用，以促進家長對於早療服務瞭解

，進而可能提升家長自行通報率。

社會處回應：

將與教育處、衛生局討論如何以民眾角度檢視本府網頁，提供民眾更完整的

資訊及協助。

決　　議：

請社會處統籌並確認相關局處是否有系統可做結合，以使民眾得以獲取早療

服務訊息。

陸、主席裁示：無。

柒、散會：上午11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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